三亚市森海路、南丁岭路市政道路工程项目
 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做好三亚市森海路、南丁岭路市政道路工程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安置工作，确保本项目顺利推进，保障被拆迁人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三亚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规定（2013年修订）》《三亚市征收集体土地青苗补偿费和征地经费包干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征收范围及基本情况
本项目用地位于吉阳区南丁中村，项目用地面积约34792平方米，涉及南丁中村村民约92人；涉及房屋23栋，总建筑面积    约10480平方米（最终数据以实际测量和签约补偿为准）。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二）坚持“依法实施、合理补偿、妥善安置”原则。
（三）坚持保护合法建筑和打击违法建筑相结合的原则。
（四）以人为本，让利于民，保障被征地单位和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
三、征收主体和实施单位
征收主体：三亚市吉阳区人民政府
实施单位：三亚市吉阳区项目推进服务中心
四、安置对象的认定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在征地预公告发布之日前在被征地村集体有合法独立住房，其住宅房屋被征收的，可认定为安置对象享受相应的安置待遇：
（一）原籍村民
户籍在被征地村委会，是本村的常住人口，具有本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受村集体福利（分红）待遇的人员及其户籍在册配偶和子女（含因服兵役和在读大、中专学生等户籍临时外迁者及依据有关规定认定为原籍村民的人员）。
（二）转户村民
户籍关系转户被征地村委会，具备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资格，具有被征地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受本村委会集体福利（分红）待遇并长期居住生活在本村的人员及其户籍在册配偶和子女（含因服兵役和在读大学、中专学生等户籍临时外迁者）。
（三）上门女婿和入嫁媳妇
1.在本方案发布之日前，已办理婚姻登记因夫妻投靠落户在被征地村委会，且长期居住生活在本村的人员。
2.在本方案发布之日前一年内已办理婚姻登记，因夫妻投靠办理了居住登记（居住证），在本方案发布后才落户在被征地村委会并长期居住在本村的人员。
（四）婴幼儿和新生儿
1.在本方案发布之日前，婴幼儿和新生儿因客观原因未及时进行申报户籍登记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相关规定，由被征地村委会调查上报，经区政府审核通过后认定为安置对象。
2.在本方案发布之日起十个月内出生的婴儿，由被征地村委会调查上报，经区政府审核通过后认定为安置对象。本方案发布之日起十个月后出生的婴儿，不再认定为安置对象。
（五）外出工作人员
原为被征地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户籍不在本村，但在被征地村有合法独立住宅的，且其本人以及户籍在册的家庭成员在三亚市内未享受过任何政策性住房（含经济适用房、单位分房、集资房、房改房、安居保障房等政策性政府）的人员（不含户主子女所生后代子孙）。
（六）其他经区政府认定可以享受补偿安置待遇的人员，由
被征地村委会初审后报区政府审议批准，具体补偿安置标准按“一事一议”原则处理。
五、房屋征收补偿安置
（一）认定为安置对象的人员根据身份类别选择以下安置房或货币方式进行安置：
1.选择安置房安置的，安置标准为建筑面积60平方米/人（含公摊）的安置房（以下简称“应安置房屋面积”）。安置对象超选安置房面积在5平方米以内（含5平方米）的部分，按安置房建安成本价与征地实施单位结算差价；超选安置房面积在5平方米以上的部分，按安置房的市场评估价格与征地实施单位结算差价。除安置房户型面积不匹配的原因外，安置对象超选安置房面积最大不超过15平方米。
2.选择货币方式安置的，按应安置房屋面积的市场评估价进行补偿。 
3.第四条第（四）项婴幼儿和新生儿按其父母的补偿安置方式进行补偿。
4.被征收人享受安置房安置或货币方式安置的，其宅基地使用权按程序收回，不再享有宅基地安置。
（二）被征收房屋和装饰部分补偿
1.被征收房屋小于应安置房屋面积的，不再对原住宅进行补偿，被征收人也不需补齐差价。
被征收房屋面积大于应安置房屋面积但小于1000平方米（含1000平方米）的，对其原住宅扣除应安置房屋面积后的剩余部分，按照框架结构每平方米1350元、混合结构每平方米1100元补偿。被征收房屋面积大于1000平方米的部分不予补偿。
2.被征收房屋面积小于1000平方米（含1000平方米）的装饰部分，按每平方米500元标准进行补偿。被征收房屋面积大于1000平方米的部分的装饰部分不予补偿。
六、集体土地、青苗及其它附着物补偿
（一）征收集体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按照《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琼府〔2024〕9号）规定执行，我市片区综合地价标准：145600元/亩，其中，土地补偿费标准：56000元/亩、安置补助费标准：89600元/亩。
（二）青苗补偿可以采取包干方式，包干标准为每亩5万元。不具备包干条件的零星苗木，可以参照《三亚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规定（2013年修订）》（三府〔2013〕43号）对应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
（三）坟墓迁移按每座2.4万元包干补偿。
（四）其它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参照《三亚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规定（2013年修订）》（三府〔2013〕43号）对应的标准进行补偿。
（五）涉及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在国有土地或林地上开荒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参照《三亚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管理规定（2013年修订）》（三府〔2013〕43号）对应的标准进行补偿。
七、过渡安置
（一）选择安置房安置的，优先从南新农场安居工程现有房源中统筹安排，如安置房以毛坯交付，临时过渡安置费发放至办理安置房交付手续公告之日起3个月止；如安置房为简装交付，临时过渡安置补助费发放至发布办理安置房交付手续公告当月。  
（二）临时过渡安置费发放标准为每人每月租房补贴1000元、每人每月生活补贴500元。
八、搬迁补助费及按时搬迁奖励
（一）搬迁补助费按每户3600元标准给予补偿。
（二）被征收人选择货币方式补偿的，给予一次搬迁补助费；选择安置房安置的，给予两次搬迁补助费。
（三）被征收人签订协议之日前完成搬迁的，给予3万元的搬迁奖励费；被征收人在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完成搬迁的，给予2万元的搬迁奖励费。
九、补偿登记期限
自本方案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相关权利人应持相关权属证明材料到吉阳区政府办理补偿登记、清点确认，相关权利人如未按期办理补偿登记的，具体补偿内容以现状调查结果为准。
十、因集体土地被征收，导致征地范围外相关联的边角地、夹心地无法实现合理使用的，被征地村委会可以申请将该边角地、夹心地纳入征收范围一并补偿。边角地、夹心地补偿费用从项目征地补偿费中列支，补偿后的边角地、夹心地由区政府统筹使用。
十一、扶持措施
（一）被征收人中的零就业家庭成员、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单亲家庭成员和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员，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将其纳入再就业政策扶持范围。
（二）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免费为被征收人提供就业政策咨询、就业信息、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等公共就业服务。
（三）区农业农村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吉阳分局在职能范围内简化、优化被征收人宅基地申请和住房报建手续。
    十二、保障措施
（一）征收土地经依法批准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征收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实施搬迁，或者被征收房屋及其他地上附着物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区政府按照本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依法组织实施拆除。
（二）资规、执法部门对涉嫌违法占用基本农田情形依法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三）参与征收补偿相关工作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本方案的规定，接受社会监督。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影响征收补偿工作秩序，干扰、围攻、殴打工作人员，或以其他方式妨碍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三、附则
（一）本方案自批准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选择安置房安置的，按照签约时间先后顺序确定安置
房，同一日签约的，采取协商或抽签方式确定；如剩余安置房源无法满足被征收人选择的，被征收人应选择货币方式进行安置。
（三）本方案中未尽事宜，或在征地工作过程中需对方案有
关内容进行调整，由征地实施单位报吉阳区人民政府审议确定。
[bookmark: _GoBack]    （四）本方案由三亚市吉阳区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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